采购项目技术和商务要求          一、服务项目一览表

	序号
	出租方
	原用途
	坐落位置
	营业面积（㎡）
	底价（万元/年）
	投标保证金（万元）

	1
	泗阳县来安街道办事处
	保鲜储存
	泗阳县来安街道东安社区
	1200平方米
	11
	1.1



二、其他要求
现场勘验及答疑
（1） 本次招租招标，投标人应自行到现场勘验。凡参加本次公开招租招标的投标人均视为认可该房产的所有现状，招标人无义务承担任何责任。（2）本次招租招标，招标人将不组织集中答疑，咨询联系电话：史楠楠，联系人：15261221612 
转租禁止约定
承租人签订合同时必须承诺，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，承租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将本项目标的整体或部分房屋、场地对外出借、转租，否则出租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保留追究承租人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4.装修改造
（1）此次招租招标的房屋均由承租人自行设计并进行装修改造，所有装修改造经费及设备设施配备均由承租人承担。为保证建筑物安全性，该房屋的装修改造方案（包括外立面设计）必须经泗阳县来安街道办事处审定后方可实施。（2）承租人在对所承租的房屋进行装修、装饰或添置设备时不得破坏房屋结构并确保安全，如有损坏，应负责恢复原状，不能恢复原状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；承租人在承租期内应合理使用并爱护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，因承租人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，致使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发生损坏或故障的，承租人应负责维修或承担赔偿责任。（3）租赁期满，合同即终止，届时乙方必须将场地及房屋完整腾空退还甲方，除可移动物品外，不得损毁其它已装修设施，亦不得向甲方另行主张装修补偿。如甲方招租，则乙方可参与市场化租赁。（4）装修工程由乙方自主组织，投资费用由乙方自理。但装修款需事先打入甲方账户，凭乙方审核后的合法票据入账，甲方及时逐笔支出。装修工程结束后，依装修竣工报告，甲乙双方确认后，多退少补。（5）乙方装修必须保证房屋结构的安全，如需改变原有房屋的内部结构、装修或设置对房屋结构有影响的设备，需先征得甲方同意。
5.租赁期间其他费用：
（1）乙方在房屋租赁期间，产生的税收、水电费及经营场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支付，并由乙方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。（2）经营期间，乙方接受甲方及有关政府部门的安全生产、环境卫生等管理，积极配合并落实相关整改要求。
6、承租人必须与出租方签订《安全、卫生责任书》（合同附件）。
7、承租人在使用期间一旦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出租人有权终止合同，承租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。
8、承租人需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严格执行出租人的相关规定，承租人因开展经营活动产生的所有纠纷与出租人无关。
[bookmark: _GoBack]
